
河南化工职业学院
关于印发《河南化工职业学院科研成果
奖励办法补充规定》的通知

各系部、各处室： 
为进一步完善科研成果奖励，根据上级有关规定，结合学院科研工作实际，经研究，特制订《河南化工职业学院科研成果奖励办法补充规定》，作为《河南化工职业学院科研成果奖励办法》（豫化院院字〔2012〕69号）文件的补充。现将《规定》印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附件: 《河南化工职业学院科研成果奖励办法补充规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河南化工职业学院办公室           2014年5月28日印发


附件：

河南化工职业学院科研成果奖励办法补充规定

1、 奖励的范围
   1.奖励对象为我院在职职工。我院职工作为第一完成人，且以河南化工职业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并按时在云平台登记备案的科研成果。
   2.奖励范围包括论文、结项课题、著作、获奖成果、知识产权等项目。
   3.对没有在科研云平台登记备案的成果不予奖励。 
二、结项课题奖励
1.结项课题的完成人为我院在职职工且署名单位为河南化工职业学院。
2.根据课题的级别奖励标准如下：
	级   别
	国家级
	省部级
	市厅级
	院级

	
	计划内重点
	一般
	计划内重点
	一般
	重点
	一般
	重点

	自然科
学类
	20000
	10000
	4000
	2000
	600
	400
	200

	社会科
学类
	20000
	10000
	2000
	1000
	400
	200
	100



三、成果奖励
1.根据课题的级别奖励标准如下： 
	级 别
	国家级
	省部级
	市厅级
	院级

	获奖等级
	特
等
奖
	一
等
奖
	二
等
奖
	一
等
奖
	二
等
奖
	三
等
奖
	一
等
奖
	二
等
奖
	三
等
奖
	特
等
奖

	科学技术奖
	另定
	另定
	50000
	4000
	2000
	1000
	600
	400
	200
	100

	社会科学奖
	另定
	另定
	50000
	2000
	1000
	500
	400
	200
	100
	100


2.教学成果不作为科研成果进行奖励。（教学成果：素质论文、课件、信息技术优秀成果等）
3.各种行业协会的评奖成果不予奖励。
四、知识产权
   以河南化工职业学院作为专利申请人获得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等。奖励第一发明人，奖励标准如下：
	类   别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专利设计
	软件著作权

	第一发明人
	2000元
	1000元
	500元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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